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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叶淼林 颜丙纳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宁波海事

局了解到，象山县政府印发了《象山

县农村渡运公交化改革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同时宁波市首家

渡运公交公司也注册成立，这标志着

这项惠及象山县5个乡镇百姓水路出

行的重大民生工程已正式启动。

象山境内有600多个岛礁，渡运是

当地百姓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

在过去，象山辖区渡船采取的是“以

渡养渡”和承包经营的模式。“这种模

式在当时情况下有效解决了百姓水

上出行问题，但近年来随着海岛居民

的大量外迁，渡船经营效益日益低

下，许多渡运管理问题和安全隐患也

随之而来。”宁波象山海事处处长钱

英杰告诉记者，渡船经营人为了追求

经济利益最大化，减少安全投入，导

致渡船维护保养不到位、船况普遍较

差，而且经常出现缺配船员现象。

记者了解到，渡工疲劳驾驶和渡

船班次混乱等问题也同样困挠着农村

渡运安全。“象农渡98”轮渡工吴爱图

说，由于该渡船是铜钱礁岛居民出岛

的唯一交通工具，再加上没有换班的

渡工，她必须每天在船上从早上6点忙

到傍晚6点，一年365天不间断。而对

面山渡口却是另一番景象。该岛常住

居民只有十几户，每天出岛人数不多，

渡船经营艰难。渡船班次少、不固定，

等候时间长，给对面山岛居民出行带

来极大不便。今年7月，该岛一名60

多岁的老太因急着出岛就医，在等不

来渡船的情况下只得找了一艘非客小

船出岛，然而在上下船时不慎掉入海

中，幸好被及时救起。

而公交化改革能有效破解农村渡

运困境。根据《意见》，象山县财政出

资注册成立宁波市首家农村渡运公交

有限公司，承担渡运公交化服务职能，

统一经营和管理纳入渡运公交化改革

范围的所有渡船。改革后，渡运公交

公司将配备专业管理人员，对所有渡

船施行专业的公司化管理，渡运安全

主体责任能得到有效落实；同时，渡运

公交公司将优化渡运航线班次安排，

施行定船舶、定航线、定航班的“公交

化运营”，让百姓出行更加便捷。

渡运改革过程中，渡工的安置问

题也不可忽视。“其实我现在最关心

的不是渡船的收购价格，而是我们渡

工后续的待遇问题。”“浙象农渡58”

轮的潘根祥告诉记者，他一家三口一

直以这艘渡船为生，他担心渡船被政

府收购后自己和家人将失去谋生的

手段。对于渡工们的担忧，渡运公交

公司临时负责人叶峰表示，收购渡船

后，公司将优先考虑聘用原先人员，

并将渡工纳入公司统一管理，参照国

企标准领取工资、享受社保，彻底解

决渡工的后顾之忧。

“根据《意见》要求，象山县渡运公

交化改革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2019年1月1日起将正式施行公交化

运行。”钱英杰说，海事部门接下来将一

方面积极配合象山县政府推进渡船的

收购、渡工安置等渡改工作，另一方面将

持续落实好渡运安全监管职责，确保百

姓早日坐上便捷、安全的“公交船”。

宁波市首家渡运公交公司成立

岛上居民将坐“公交船”漂洋过海

老物件里的40年

昨日，“绿色寻梦路——见证改革开放

仙居四十年展览”在仙居县会展中心开

展。此次展览汇聚了700张来自社会各界

的照片和100余组热心市民提供的老物

件。参观者不仅能从中找寻旧时记忆，更

能深深体会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迁。

通讯员 王华斌 摄

本报记者 陈赛男 李小文
实习生 赵妍

本报讯 12月13日，第二届环太

湖公共法律服务创新论坛在嘉兴开

幕。来自嘉兴、湖州、常州、无锡、苏州

五地的司法行政人员相聚南湖之畔，共

同探讨公共法律服务的创新与发展。

论坛上，嘉兴市司法局正式发布《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建设规范》。这

是我省首个地市公共法律服务地方标

准。该标准结合嘉兴市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明确了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的

功能设置、基础建设、人员配备、工作要

求、制度建设等内容，既有平台建设的要

求，也有业务工作的要求。

标准适用嘉兴市辖区各县（市、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各镇（街道）

公共法律服务站和各村（社区）公共

法律服务点建设，对嘉兴市全面高水

平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具有现实

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全省推进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标准化作出示范。

据了解，嘉兴市自2012年起就在

全省率先开展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经过6年多探索，逐步构建起了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司法行政统筹、

政府公共财政支撑”的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框架，形成了“一个标准”“三项保

障”“六项保障”“五个平台”为主要内

容的“1365”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百

姓提供高质量、综合性、一站式、高效

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

全省首创！

嘉兴发布地市公共法律服务地方标准

本报记者 沈洁琼 通讯员 吴琳 沈雁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市场监管

局获悉，全省元旦、春节市场专项执法

行动将于12月15日启动。此次行动以

“放心消费、守护安全”为主题，重点围

绕食品、日用消费品、餐饮年夜饭、特种

设备、药品器械等五大执法领域展开。

此次专项执法行动为期2个半月，

到2019年2月底结束，执法目标包括：

米面粮油、肉禽蛋菜奶、水产品、酒类、

保健食品等节日热销及民俗特色食

品；服饰鞋帽、儿童玩具、小家电、化妆

品等日化品；养老院食堂、年夜饭承办

单位等场所餐饮；旅游出行、网络通讯

服务、民生供暖（天然气）、美容美发等

服务；公众聚集场所的电梯、游乐设

施、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易发、多发

问题的药品、医疗器械等。同时，执法

行动将加强对儿童玩具、化妆品等日

化产品网络交易量大、投诉率较高的

网络经营者及网络销售平台的监管。

据悉，此次行动明确查处以下十

大重点违法行为：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和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不正当竞

争行为、虚假违法广告行为、限制竞争

和垄断行为、消费侵权行为、计量违法

行为、价格违法行为、传销行为、非法

使用特种设备行为、无证生产经营药

品器械行为。

年夜饭、保健品、旅游项目……

过年过节热销的东西，现在就开始严查

“夺命试衣镜”
悲剧本该避免

史奉楚

近日，在上海徐汇区飞

洲国际商场一家商铺内，一

个立式试衣镜突然倒下，和

父母一起逛商场的6岁女孩

姚某被砸伤，被送医后因伤

势过重不幸身亡。

可以说，凡是服装类商场或门店，均离不了

试衣镜，这一最常见物品竟然夺走了6岁女孩的

生命，让人震惊和不可思议。这起事件中，带领

小孩逛商场的监护人是否存在监管不当问题有

待权威部门判定，但是，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

者，商场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此事再次

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公共场所管理者理当尽最

大限度排除安全隐患，以免让消费者遭遇飞来

横祸。

面对6岁女童殒命于商场试衣镜的悲剧，人

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叩问“谁来承担责任”？根据

侵权责任法，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

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

宾馆、商场、餐馆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

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之所以强调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

在于经营者面对的是不特定的消费者，其中既

有年轻体壮者，也有活泼好动者，更有老幼病残

者，既有小心谨慎者，也有粗枝大叶者。这决定

了此类场所必须考虑到多数人的性格特征和注

意程度，适用更严格的安全保护标准，摆放的相

关设备理当比个人住宅内的家具设备更牢固

安全。

尤其是，经营者更清楚经营场所内相关设

施的性能和安装状况，因而具有更强的预见风

险和控制风险能力。消费者则不同，其大多数

知晓自己家中相应家具的安装情况，却不了解

公共设施的相关情况。很显然，经营者更应承

担安全保障义务，采取警示、加固、提醒等必要

措施避免消费者人身安全受到侵害。这是经营

者的法定义务，不得随意减轻和免除，更不得将

该安全保障义务转嫁为消费者的注意义务。也

就是说，只要不是消费者故意“碰瓷”，凡是在经

营场所内受到侵害的，均应视为经营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据报道，此次事故中的镜子非常沉，成人双

手才能勉强抬起。该店经理介绍，店里是2011

年请装修公司装修的，当时这个镜子就在，按照

要求，镜子应该有钢钉等设施和墙壁相连。但

实际情况是，该镜子与墙壁残留的连接痕迹中

仅有一圈胶迹。由此可见，很难说涉事商场已

经尽到了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即便查明被害

女孩有碰触试衣镜行为，也不能免除其经营者

责任。

这里的“消费者”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并

不是购买了商品的人才是消费者，凡是逛商场、

门店者均视为消费者，哪怕是从商场路过闲逛

的，或者是到超市寻找卫生间的，都属于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经营者都应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否则，一旦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均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出入公共场所，大多关

注电源插孔、上下楼梯、乘坐电梯、横穿马路、攀

爬窗台等常识性风险，对“试衣镜”成为夺命祸

首始料不及。这再度向人们警示：安全大于天，

风险隐患只有“想不到”，难保“不可能”，再小的

公共场所安全隐患，都可能带来天大灾难。

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绝不能懈怠侥

幸，而必须尽到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确保该场

所内的相关设施符合安全标准，至少不能存在

巨大的安全隐患，不能“一碰即倒”。这样才能

有效避免“夺命试衣镜”式悲剧，让消费者远离

天降之祸。


